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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文钦矿业有限公司临沭县玉山镇七岔河矿区建筑用闪长岩项目（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08月 21日，临沂文钦矿业有限公司临沭县玉山镇七岔河矿区建筑用闪长

岩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组根据临沂文钦矿业有限公司临沭县玉山镇七

岔河矿区建筑用闪长岩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

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临沭县玉山镇七岔河矿区建筑用闪长岩项目（一期）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临沂文钦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年 2月，住所位于临沂市临沭县玉山镇东朱仓

村，主要经营范围为矿山开采、石材加工等。2019年 8月，与临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订了采矿权出让合同（编号：沭自然资采矿[2019]第 01号），取得了临沭县玉山

镇七岔河矿区的采矿权。

矿区位于临沭县玉山镇岔河村东 500m，矿区范围由 6 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约

0.0617km2，开采深度由+103.63m至+30m，保有资源储量 325.3万 m3。该矿设计建设

规模为 40万 m3/a，服务年限约 5.8a。采用露天开采，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公路开拓

汽车运输方案。

该矿山产品为闪长岩块石及建筑石料，矿山生产出来的原石直接外运给石材加工

企业，本矿山不设破碎加工场地。

项目环评中设计建设圆盘锯石机 7台，手持式凿岩机 18台等，主要生产工艺为平

整场地→铺设导轨架设轮盘机（架设水电线路）→锯石切割作业→爆裂分离→拖拽铲

除块体→平整场地→外运待销，设计拥有年开采 40万 m3的规模。项目实际建设中现

仅建设有圆盘锯石机 1台，绳锯 2台，手持式凿岩机 5台等，实际生产工艺为平整场

地→铺设导轨架设轮盘机（架设水电线路）→锯石切割作业→绳锯切割作业→拖拽铲

除块体→平整场地→外运待销（无爆破），实际拥有年开采 3万 m3的生产规模，属

于一期工程，本次验收只针对一期工程。

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 2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55.3万元。于 2020年 04月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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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2020年 12月投入试生产。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临沂文钦矿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08月份委托临沂君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临

沂文钦矿业有限公司临沭县玉山镇七岔河矿区建筑用闪长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

于 2019年 09月 09日取得临沭县环境保护局批复（沭环批[2019]142号）。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概算总投资 3158.5万元，概算环保投资 176.98万元，占总投资的 5.6%。项

目一期工程实际总投资 250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55.3万元。占总投资的 2.2%。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包含矿区以及辅助工程和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等。

二、工程变更情况

项目环评中设计建设圆盘锯石机 7台，手持式凿岩机 18台等，设计拥有年开采

40万 m3的规模。项目实际建设中先仅建设有圆盘锯石机 1台，绳锯 2台，手持式凿

岩机 5台等，实际拥有年开采 3万 m3的生产规模，属于一期工程，本次验收只针对一

期工程。

经现场调查和与建设单位核实，该项目一期工程部分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等存在

变更情况，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

变动，均与环评一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1）项目一期工程除部分生产设备数量减少外，仅新增 2台绳锯。

圆盘锯石机切割完成后，使用绳锯将矿石底部从岩石中分离出来。

（2）项目环评中生产工艺：平整场地－铺设导轨架设轮盘机（架设水电线路）－

锯石切割作业－爆裂分离－拖拽铲除块体－平整场地－外运待销。一期工程实际生产

工艺：平整场地－铺设导轨架设轮盘机（架设水电线路）－锯石切割作业－绳锯切割

作业－拖拽铲除块体－平整场地－外运待销。

一期工程现阶段及后续二期工程均无爆裂分离（爆破）工序。

实际生产中，圆盘锯石机切割完成后，使用绳锯将矿石底部从岩石中分离出来，

无爆破粉尘产生，无导爆索运输和使用风险。

因此，该生产工艺的变动，能够有效减少无组织粉尘、噪声排放，并能减少爆破

器材在运输、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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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上述变化，根据《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

环评[2017]4号）以及《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

（环办环评[2018]6号），项目不属于发生重大变更的项目，符合验收条件。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期

本项目施工期建设内容主要为露天采场土地平整、矿体上部风化层剥离、修建运

输道路等。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包括废气、扬尘、噪声、固废和废水，对生

态的影响主要是植被损失和水土流失。

1、废气

施工期废气主要是施工扬尘和机械车辆尾气。施工扬尘主要是土地平整、矿体上部

风化层剥离、道路修建等各环节产生，尾气主要是各类机械设备及运输车辆产生的尾气。

建立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制，采取遮盖、围挡、密闭、喷洒、冲洗等防尘

措施；经常对施工场地和运输道路进行洒水降尘；运输车辆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遮

盖；在施工现场出入口处设置车辆冲洗装置；尽量避免大风时节施工，尽可能缩短施

工时间，提高施工效率，减少地表裸露时间；遇到风速四级及以上天气或当地气象部

门发布空气质量预警时，停止土方施工和其他易产生扬尘作业，并在作业处覆盖防尘

网有效降尘措施。

各类施工机械设备产生的尾气量较少，施工场地较空旷，可迅速被稀释扩散。

本项目施工期采取以上措施可有效减少废气污染物排放。

2、废水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现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施工车辆冲洗废水。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工业场地的化粪池处理后外运沤肥，对周围环境影响

不大，且随着施工期的结束，污染情况随之结束。

施工车辆冲洗将产生少量含SS和石油类的废水，在场地内设简易沉淀池，处理后

循环利用。

经以上措施处理后，本项目施工期的废水实现了综合利用，不外排，因此本项目

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对周围水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

3、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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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噪声主要为施工机械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

为了尽量减少因本项目施工对项目区噪声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本项目施工期采

取以下控制措施：

（1）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和施工机械设备组合以及施工时间，避免在同一时间集中

使用大量的动力机械设备。

（2）对施工场地进行合理布局，尽量将高噪声的机械设备布置在项目区中部。

（3）从控制声源和噪声传播途径及加强管理等不同角度对施工噪声进行控制。

4、固体废物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表层剥离物和少量的生活垃圾等。

（1）矿区岩石多直接裸露地表，矿体未开采部分表面不均匀分布有厚约 4m的覆

盖层，表面剥离物全部用于矿区工业场地的建设及运输道路的修筑。

（2）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环卫部门处理。

5、生态环境影响

施工期露天矿表层剥离、矿山道路压占等，破坏了矿区原有的天然植被，这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项目区的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将加大水土流失力度，破坏动物

的栖息环境，同时区域景观的和谐性及完整性被打破，因此对生态环境有一定影响。

该项目的实施虽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部分都是长期性的和明显的，但全部是局部影

响，如果积极实施绿化和复垦及其它生态保护措施，则可将工程影响降至最低限度。

因此项目矿山建设期间，生产活动将造成的主要生态破坏有：

（1）生物群落：生物量降低、物种多样性减少；

（2）区域系统：绿地覆盖率降低、景观构成改变；

（3）水和土地：水土流失强度增加、土地利用性质改变。

生态保护措施：

施工期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土壤、植被的保护及动物的保护对策；完善

土壤侵蚀的防治对策，水土流失通过制定实施合理有效的水土保持方案加以预防和治

理；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

项目施工期建设过程，土地的开挖将破坏原有自然稳定的地形地貌，极易造成水

土流失，因此项目施工期在平整地面、基坑开挖时，应及时设置临时防护围挡和临时

排水系统，及时施工、回填和地面硬化。对施工面裸露处应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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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进行绿化，防止雨水的冲洗造成水土流失。采取以上措施后可有效的防止项目施

工期大范围的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现象发生。

（二）运营期

1、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露天采矿过程产生的粉尘。

切割时进行水喷淋，粉尘经喷淋水捕集后大部分进入水中；定期对采场及矿岩进

行洒水，使矿岩保持湿润状态，减少采装作业产尘量；定期对产品堆场、运输道路进

行洒水降尘；在矿区外运输道路出口处，设置 1套车辆清洗设备，对车辆进行清洗等。

2、废水

项目生产过程中各环节降尘用水被物料吸收或自然蒸发，不产生废水；车辆清洗

废水经两级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运营期废水主要是职工生活污水。

本项目有职工 26人，其中无人住宿，年工作 300天，生活污水产生量 187m3/a，

经化粪池处理后，外运堆肥，不外排。

3、噪声

运营期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运行以及运输车辆产生的噪声。

通过采取以下措施降低噪声排放：

①选用低噪声设备；

②作业设备采取有效的减振措施，电机加装隔声罩；

③矿石及产品运输在昼间进行，运输车辆严禁超载，途经村庄时控制车速，禁止

鸣笛，并加强对运输车辆的检查和维修，严禁使用有问题车辆。

④矿区合理布局，禁止夜间生产。

4、固体废物

该矿山产品为闪长岩块石及建筑石料，矿山生产出来的原石直接外运给石材加工

企业，无废石产生。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矿区内车辆维修产生的废润滑油（含制动

器油、齿轮油）及职工生活垃圾等。

①废润滑油：属于危险废物（HW08,900-214-08），产生量 0.03t/a，委托有危险废

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理；

②生活垃圾：项目工作人员定员 26人，其中无人住宿，年工作 300天，生活垃圾

产生量 3.9t/a，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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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态环境

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因矿山开采、工业场地建设等活动产生干扰，属于

直接影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对采区地形的改变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

植被覆盖率和植被类型发生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受到影响，水土流失短期加剧，

景观发生变化。

生态保护与恢复措施执行“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原则。

本工程建设用地实行统一管理与预防控制。在使用道路时，尽量使用现有的乡村

道路，同时严格按设计要求控制各种场地用地面积，防止滥用土地，减少对土地的损

毁；在矿山建设及开采过程中，采取各种防护措施以减少水土流失，在开采结束后立

即对损毁的土地进行整治，恢复原利用功能。这些预防管理措施，对于减少矿山建设

及开采造成的土地损毁具有重要意义。主要预防控制措施有：

（1）本矿山采用露天开采的方式，按实际需要分时序进行矿区各项设施建设，且

在建设及生产过程中，地表结束使用时立即分阶段进行土地复垦，恢复矿山的生态功

能，这样可以减少土地损毁时间；

（2）矿山建设期应加强施工人员的环境保护教育和宣传工作，禁止施工人员扩大

损毁土地面积和随意破坏动植物，尽量减小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3）建设单位应当合理确定建筑占地范围，在占压和挖损损毁土地前应将地表具

有肥力的表土剥离，保护性堆存，作为后期土地复垦覆土来源；

（4）工业场地、露天采场及矿山交通运输道路应做好相应的排水、拦挡措施，避

免水土流失或发生地质灾害而损毁土地；

（5）开采所用机械应维护良好、防止渗油，机械放置场地应采取隔垫措施防止渗

油进入土壤从而污染土壤；

（6）开采期间加强洒水抑尘措施，尽量使用能有效减少扬尘的方法进行开采，同

时对扬尘较大的路面采取碎石铺设兼洒水的措施以减少扬尘；

（7）对开采作业进行规范化管理，严格界定作业范围。对作业人员进行环境保护

意识宣传教育，禁止乱砍滥伐；

（8）按照水保方案做好相关水土保持工作，采取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

相结合的防治措施进行设计，以达到有效降低工程建设引发的大规模水土流失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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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生产建设单位加强露天采矿区域的监测，对监测区及时的采取防止措施，对

可能发生的塌方、滑坡处，应采取疏水、排水、削坡减载等多种方法增加稳定性，对

有人员活动的区段，发现有崩塌、滑坡征兆时，必须设明显标志及警戒线，并在保证

安全的前提下采取设置止滑桩、挡墙等措施。根据矿区开采计划及采取措施的时机，

制定预报措施，避免滑坡、塌方造成人员伤亡。矿山建设单位应与当地政府及周边民

众等进行及时沟通，不得在本矿山开采可能诱发地质灾害区规划民房、居民点、宅基

地等，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环境风险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对项目涉及到的原辅材料及产品进行风险识别发现，本

项目爆破过程使用的导爆索，属于爆炸性物质。项目不设爆破器材库，委托专业爆破

公司进行爆破作业。项目可能造成的爆破事故危害为：爆破可能造成的事故危害；导

爆索运输过程可能发生的翻车、撞车，药品坠落、碰撞及摩擦等险情，易引起危险品

的燃烧或爆炸。

本项目一期工程不涉及爆破工序，无导爆索等爆炸性物质，无爆破事故风险。

（三）卫生防护距离

本项目报告表确定的露天采场设置 300m爆破（实际无爆破工序）安全距离，矿

石加工区外围 50m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未建设由环境敏感目标，距离项目矿区最近的

敏感目标为矿区西侧 500米处的岔河村，满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生态环境影响

（1）施工期

施工期露天矿表层剥离、矿山道路压占等，破坏了矿区原有的天然植被，这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了项目区的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将加大水土流失力度，破坏动物

的栖息环境，同时区域景观的和谐性及完整性被打破，因此对生态环境有一定影响。

生态保护措施：

施工期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土壤、植被的保护及动物的保护对策；完善

土壤侵蚀的防治对策，水土流失通过制定实施合理有效的水土保持方案加以预防和治

理；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

项目施工期建设过程，土地的开挖将破坏原有自然稳定的地形地貌，极易造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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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因此项目施工期在平整地面、基坑开挖时，应及时设置临时防护围挡和临时

排水系统，及时施工、回填和地面硬化。对施工面裸露处应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并

及时进行绿化，防止雨水的冲洗造成水土流失。采取以上措施后可有效的防止项目施

工期大范围的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现象发生。

（2）运营期

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因矿山开采、工业场地建设等活动产生干扰，属于

直接影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对采区地形的改变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

植被覆盖率和植被类型发生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受到影响，水土流失短期加剧，

景观发生变化。

生态保护与恢复措施执行“统一规划、源头控制、防复结合”的原则。

本工程建设用地实行统一管理与预防控制。在使用道路时，尽量使用现有的乡村

道路，同时严格按设计要求控制各种场地用地面积，防止滥用土地，减少对土地的损

毁；在矿山建设及开采过程中，采取各种防护措施以减少水土流失，在开采结束后立

即对损毁的土地进行整治，恢复原利用功能。这些预防管理措施，对于减少矿山建设

及开采造成的土地损毁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气环境影响

（1）施工期

施工期废气主要是施工扬尘和机械车辆尾气。施工扬尘主要是土地平整、矿体上部

风化层剥离、道路修建等各环节产生，尾气主要是各类机械设备及运输车辆产生的尾气。

建立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制，采取遮盖、围挡、密闭、喷洒、冲洗等防尘

措施；经常对施工场地和运输道路进行洒水降尘；运输车辆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遮

盖；在施工现场出入口处设置车辆冲洗装置；尽量避免大风时节施工，尽可能缩短施

工时间，提高施工效率，减少地表裸露时间；遇到风速四级及以上天气或当地气象部

门发布空气质量预警时，停止土方施工和其他易产生扬尘作业，并在作业处覆盖防尘

网有效降尘措施。

各类施工机械设备产生的尾气量较少，施工场地较空旷，可迅速被稀释扩散。

本项目施工期采取以上措施可有效减少废气污染物排放。

（2）运营期

本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露天采矿过程产生的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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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时进行水喷淋，粉尘经喷淋水捕集后大部分进入水中；定期对采场及矿岩进

行洒水，使矿岩保持湿润状态，减少采装作业产尘量；定期对产品堆场、运输道路进

行洒水降尘；在矿区外运输道路出口处，设置 1套车辆清洗设备，对车辆进行清洗等。

检测结果表明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浓度最大值为 0.600mg/m3，满足《建材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 3标准要求（颗粒物≦1.0mg/m3）。

（三）水环境影响

（1）施工期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现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施工车辆冲洗废水。

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工业场地的化粪池处理后外运沤肥，对周围环境影响

不大，且随着施工期的结束，污染情况随之结束。

施工车辆冲洗将产生少量含SS和石油类的废水，在场地内设简易沉淀池，处理后

循环利用。

经以上措施处理后，本项目施工期的废水实现了综合利用，不外排，因此本项目

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对周围水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

（2）运营期

项目生产过程中各环节降尘用水被物料吸收或自然蒸发，不产生废水；车辆清洗

废水经两级沉淀池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运营期废水主要是职工生活污水。

本项目有职工 26人，其中无人住宿，年工作 300天，生活污水产生量 187m3/a，

经化粪池处理后，外运堆肥，不外排。

（四）声环境影响

（1）施工期

施工期噪声主要为施工机械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

为了尽量减少因本项目施工对项目区噪声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本项目施工期采

取以下控制措施：

①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和施工机械设备组合以及施工时间，避免在同一时间集中使

用大量的动力机械设备。

②对施工场地进行合理布局，尽量将高噪声的机械设备布置在项目区中部。

③从控制声源和噪声传播途径及加强管理等不同角度对施工噪声进行控制。

（2）运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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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运行以及运输车辆产生的噪声。

通过采取以下措施降低噪声排放：

①选用低噪声设备；

②作业设备采取有效的减振措施，电机加装隔声罩；

③矿石及产品运输在昼间进行，运输车辆严禁超载，途经村庄时控制车速，禁止

鸣笛，并加强对运输车辆的检查和维修，严禁使用有问题车辆。

验收监测期间，临沂文钦矿业有限公司临沭县玉山镇七岔河矿区昼间厂界噪声值

在 47.4-58.0dB(A)之间，夜间厂界噪声值在 42.2-45.3dB (A)之间，昼夜厂界噪声均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功能区标准要求（昼间

≤60dB(A)，夜间≤50dB(A)）。

（五）固废环境影响

（1）施工期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表层剥离物和少量的生活垃圾等。

①矿区岩石多直接裸露地表，矿体未开采部分表面不均匀分布有厚约 4m的覆盖

层，表面剥离物全部用于矿区工业场地的建设及运输道路的修筑。

②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环卫部门处理。

（2）运营期

该矿山产品为闪长岩块石及建筑石料，矿山生产出来的原石直接外运给石材加工

企业，无废石产生。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矿区内车辆维修产生的废润滑油（含制动

器油、齿轮油）及职工生活垃圾等。

废润滑油（HW08,900-214-08）属于危险废物，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

理；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本项目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总量为 0.03t/a（其中，危险废物产生量 0.03t/a），固

废产生总量为 3.94t/a，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处理，一般固废的处理满足《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标准要求，危险废物暂存和处置

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11）的要求，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较小。

五、验收结论与建议

结合项目验收报告的结论和现场检查情况，该项目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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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管理制度，落实了规定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外排污染物达标排放。本项目基

本满足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同意通过验收。

建议：

1、建立、完善环保责任制，确保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运转正常，污染物达标排放；

2、矿区开采产生的弃土要定点存放，并做好覆盖。

验收工作组

2021年 0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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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会议现场照片

附图 1 验收会议现场 附图 2 验收会议现场

图 3 验收会议现场 附图 4 验收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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